附件2
揭阳市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一稿）起草说明

为了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保护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按照揭阳市人民政府立法计划要求，市公安局作为起草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组织起草了市政府规章《揭阳市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一稿）》，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立法必要性

随着揭阳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动自行车因其经济性、灵活性而成为市民短途出行的重要选择。然而，电动自行车数量激增的同时，也带来了交通违法频发、秩序混乱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涉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较大，严重影响城市管理和市民安全。由于上位法规定较为原则、不够具体，亟待通过地方立法细化补充，解决佩戴头盔、非法改装、登记注销等突出问题。

二、制定依据和参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三）《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四）《市场监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国家消防救援局 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产品准入及行业规范管理的公告》

（五）《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24）

三、起草过程

本办法起草工作由市公安局承担。在形成本征求意见稿前，起草小组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对本市电动自行车通行秩序、违法特点、事故特征进行了内部调研摸底；二是书面征求了各县级公安机关和市公安局各单位意见；三是系统研究了周边地市及其他省份已出台的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政策文件，充分借鉴各地立法经验和有效做法。在此基础上，反复修改完善，形成本次公开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起草的《揭阳市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一稿）》共二十三条，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总则，主要包括立法目的与依据、定义及适用范围、基本原则、政府职责、主管部门等内容；第二部分是道路通行条件，主要是非机动车道建设；第三部分是车辆和驾驶人，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登记制度、登记材料、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牌证补领、换领、使用等内容；第四部分是快递、即时配送企业责任；第五部分是道路通行规定，包括通行规定和停放规定；第六部分是法律责任，主要包括非法拼装、改装、加装和违反通行规定的责任、电子警察的处罚依据等内容。

五、立法定位

本管理办法严格定位于对上位法的补充与细化，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领域，在国家法律框架下针对我市电动自行车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具体化规范，旨在与上位法形成衔接互补的治理体系。上位法已经作出具体规定的，本办法不再重复，但绝不意味着上位法规定在本市不再适用。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通行、停放、充电等各环节，必须同时全面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上位法的规定。


